
立法會 CB(2)1724/04-05(02)號文件(修訂本)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 
【對《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來的行動方案》的 

初步回應書】 

 

前言: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下稱「本會」) 按既定徵詢程序, 廣泛收集

會員學校同工的意見, 於二零零五年一月十八日提交了【對《改革高

中及高等教育學制》諮詢文件的意見書】。 該意見書曾指出有關諮詢

文件在特殊教育課題上的偏頗和不足, 並提供具體建議, 供教育統籌

局參考和跟進。 

 

如今經過三個月的公眾諮詢期後, 教育統籌局於二零零五年五

月再次發表《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來的行動方

案》, 邁向第二階段的諮詢。 本會本著維護弱能學生福祉的態度, 以

及一貫關注本港特殊教育未來發展的專業精神, 積極表達意見, 並撰

寫成【對《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來的行動方案》的

初步回應書】。 

 

(一) 「盡顯學生潛能與照顧學習差異」的承諾: 

 

相對於第一次諮詢文件忽略特殊教育的內容, 此文件以獨立篇

章, 即題名為「盡顯學生潛能與照顧學習差異」的第六章, 闡述特殊

教育、特殊學校和特殊學習需要等不同課題, 針對性較強, 內容亦較

為清晰。 此外, 第三章第六節 (第 3.36至 3.40點) 和第十一章第

五節 (第 11.54 至 11.59 點) 就相關的特殊教育事宜有所說明和補

白。 整體來說, 此文件以較明確和扼要的文字, 勾劃出當局對未來

特殊教育如何配合新高中課程和學制的發展取向, 跨進了一大步。 

 

本會在肯定此文件有所改進和認同發展取向之餘, 必須同時指

出: 在現階段, 文件中有關特殊教育的章節, 仍然是「有結構框架而

無實質內容」, 以及「有發展取向而無具體方案」, 尤其在課程設計、

教師培訓、資源調配和推行策略等環節, 仍有不少空白, 有待於未來

數月內透過諮詢程序而作出進一步的填補和充實。 文件發表後當局

為不同類別的特殊學校校長舉辦過兩次簡介會, 初步交流和徵詢意

見。 本會希望當局繼續以開放和進取態度, 對特殊教育的各階層持

份者, 例如︰為教師和專責人員舉行諮詢會, 進行有系統的推介和諮

詢工作, 使第二階段的諮詢過程更全面、意見更完整, 細節更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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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政策的「盡顯學生潛能與照顧學習差異」承諾得以落實。 

 

 

(二) 「三年初中加三年高中」和「六年中學教育」的爭議和協調: 

 

從建構課程的原則看, 為了配合學生在不同階段的成長和學習, 

課程的內容和設計必須反映出不同階段的期望、要求和特性。 學前

學段、小學學段、初中學段和高中學段等的不同課程結構正好包含著

明顯不同的取向、內涵和教學策略。 為此, 教育學制相應確立幼稚

園、小學、初中和高中等不同階段的連貫性架構。 對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學生而言, 這樣的進展性結構和層疊式設計與主流教育體制同

等重要, 必須切實反映在學制框架和課程內容方面。 

  

文件第六章說明視障、聽障、肢體傷殘或情緒及行為偏差的學生, 

如果學習能力與主流學生相若而足以接受新高中課程, 基本上便能

享有「三年初中和三年高中」學制。 不過, 文件亦指出智障學生因

能力所限, 有別於上述特殊需要的學生, 因而在課程和學制方面只能

享有「六年中學教育」。 當局仍然以智障學生學習能力未能應付日後

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為理據和分水嶺，排拒智障學生接受「有學

制框架保障的高中教育」, 實在未能讓家長和特殊教育同工釋然。  

 

有關「三年初中加三年高中」和「六年中學教育」的爭議本來是

理念上的分歧, 不過, 當局似乎未能擺脫對資源承擔所估量的壓力, 

只為智障學生提供「六年中學教育」。 相持的觀點有必要在彼此認同

的基礎上揉合和協調。   經過立法會特殊教育小組委員會的討論, 

及教統局為特殊學校安排的兩次簡介會, 看來各方面對於「六年中學

教育」實際上有「三年初中學段」和「三年高中學段」的區分, 已達

成初步共識,本會亦殷切期望局方能繼續與業界共同探討, 確保循序

漸進式的「初中課程(智障教育)」和「高中課程(智障教育)」的特性

和連貫性。  

 

 

(三) 「個別學習計劃」必須配合階段性課程和學制規劃: 

 

「個別學習計劃」是照顧個別學生學習特性和需要而設定的教學

方案, 因此, 必須與階段性課程和學制規劃互相配合推行。 有關智

障學生的課程結構方面, 文件第 6.23點所指出的:「…..透過課程及

評核的調適及有效的教學法…..在各個學習階段為每個學生釐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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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的學習成果。……」, 以及在第 6.24點所提及的:「…..個別學習

計劃參照基礎教育程度的共通能力及學習領域, 為個別學生訂定學

習目標, 應是特殊學校學生學習的主要元素。….」, 凸顯出特殊教

育充分照顧弱能學生個別學習特性和需要而進行適切教學設計的基

本原則。 不過, 有關「個別學習計劃」必須建基於一套完整的、進

階性質的課程內容和學制架構, 也就是說, 智障學生的課程必須反映

出「各個學習階段」的期望、要求和特性。 

 

為此, 落實「個別學習計劃」體現照顧個別學生的需要固然重要, 

而學制和課程的配合亦是關鍵所在。 「各個學習階段」有其整全性、

進展性和貫徹性, 亦即是主流教育體制的「學前、小學、初中和高中」

學制和課程的明顯區分。 

 

 

(四)  先探討適切課程, 後考量調撥資源和配套措施: 

 

本會認同有關資源的考慮必須視乎課程的具體需要, 因此, 首要

處理的是課程方面的設計, 尤其是有關未能應付「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的智障學生的課程內容和評核機制。  

 

文件第 6.25 點提及的: 「…..應該更為實用，學習亦應與學生

學習能力相稱, 多著重傳意、獨立生活、職業培訓及就業機會。…..」

雖然是重要考慮, 但是, 更重要的是必須配合文件內「新高中課程」

的新思維、新構想和新理念, 從促進智障學生全面學習、整體發展和

持續進修等基本原則來建構「初中課程(智障教育)」和「高中課程(智

障教育)」。 這是漫長、艱難但又是刻不容緩的探究工作。 

 

文件第 6.39點提及的「延伸教育計劃」寶貴經驗值得重視。 多

年來智障學校同工推行「延伸教育計劃」的實踐經驗和成效驗證獲正

面評價, 學生進步明顯, 甚具參考價值。 不過, 「延伸教育計劃」

並不等同智障學校的「新高中課程」, 總體來說, 文件內題名為「全

人發展及發揮個人潛能」第三章所展示的「新高中課程和基礎課程的

整合和貫徹方向」是幅度較廣和深度較大的課程規劃架構, 層層緊扣

和十分複雜。 相對而言, 「延伸教育計劃」只是未來智障學校的「新

高中課程」架構內一個重要部份, 有必要從宏觀角度全面檢視課程內

容, 具體評量, 加以深化和擴延發展。 本會深信經過調適和強化後

的完整「高中課程(智障教育)」應可適用於智障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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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須考慮不同類別特殊學生和個別學校的特性: 

 

從歷史發展角度和現實情況看, 特殊學校的「小國寡民」處境十

分明顯, 學生人數少而複雜, 班級結構少而參差, 校舍設備等硬件和

人力資源等軟件都有很大的局限, 因此, 當局在相應協助特殊學校發

展高中課程和學制的過渡期間, 宜充分照顧不同類別特殊學生的需

要和個別學校的特性。 

 

本會冀望當局將會有策略地與不同類別的特殊教育同工, 甚或

個別特殊學校管理層保持密切溝通和商討; 因應其特性而制訂相關

發展方案, 以確保有關安排, 包括: 班級結構、人手編制、資源調配

和配套措施等, 都能切合個別特殊學校和學生的實際需要。 諮詢和

交流過程將會是漫長而細緻, 但是, 對於處理複雜的特殊教育問題, 

實在是有效和必要。 

 

 

(六) 其他關注事項： 

 

＊ 文件第五章提及「職業導向教育」, 本會認為特殊學校的現

實情況「異乎主流學校的常態」, 但是, 發展適合特殊學生

所需要的「職業導向教育」極其重要,  因此, 如何配合不

同類別學校和學生的特性而具體安排和適當運作是很大的

挑戰。 

 

＊ 文件第七章說明有關「評核及頒發證書」, 但是仍未能就弱

能學生, 特別是智障學生, 設計評核其學習成效的機制, 以

及建立不同學習階段的認證標準和制度。 本會建議當局宜

參考過去特殊學校的校本評核實踐經驗, 透過專上學院和

考評局的參與研究, 加上特殊學校的配合, 從而確立有系統

和有認受性的「評核及頒發證書」機制。 

 

＊ 由於現實上和操作上的限制, 包括: 學生人數少、設備不足

和資源支援薄弱等, 採用主流課程的特殊學校在推行新高

中課程時必然面對不少困難, 本會建議當局成立常設工作

小組, 為那些特殊學校進行探討和協調工作。 

 

＊ 由於智障學校一向並沒有推行「高中課程」的經驗, 現階段

從頭開始發展「新高中課程」必然面對重重困難, 因此, 本



 
 

 - 5 - 

會建議當局儘快在智障學校進行「新高中課程」的「試驗計

劃」, 從而經過專業驗證過程, 確立智障學生的「新高中課

程」內容, 以確保 2009年全面落實推行。 

 

 

                               

總結: 

 

本會建議當局宜因應不同弱能類別, 以及個別特殊學校的特色

和限制, 有規劃和有策略的與業界同工切實商討和探究, 包括學制架

構、課程規劃、評核機制、人手編制、配套措施、資源分配和財政安

排等具體問題。 

 

本會重申支持教育統籌局有關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的改革方

向, 然而, 有關特殊教育配合新高中學制發展的建議方案, 其細節內

容仍然有待加強。 本會明白教育政策制訂過程中的階段性和繁複性, 

因此, 本會殷切希望, 也深切相信當局在總結階段時能夠更具體和更

細緻的描述執行細則, 以及詳列更實在的資源承擔。   

 

本會相信在關顧弱能學生教育福祉的前提下, 政策制訂者和特

殊教育前線同工必須維持良好伙伴關係, 攜手同心, 一起在新高中學

制框架內建構內容充實的特殊教育「新高中課程」, 使「高中及高等

教育新學制」的政策惠及本港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 

 

二零零五年六月十日 


